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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9 证券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5-106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属公司拟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投资标的名称：福创嘉泰益鑫（厦门）并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

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 拟投资金额：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钨业”或“公司”）全

资子公司厦门厦钨投资有限公司拟出资 19,500 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公司权属公司厦

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钨嘉泰”）拟出资 175万元作为普通

合伙人之一，与另一普通合伙人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创投”），

有限合伙人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省投”）、福建省国资

海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海丝”）共同发起设立福创嘉泰益鑫（厦门）并购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下简称“并购基金”或“基金”），基金管理

人为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规模为 50,000万元。

 本次交易已于 2025年 11月 25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风险提示：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

经济、法律法规、行业环境、投资标的以及经营管理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拟设立基

金的未来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不能达到预期收益、无法及时有效退出

等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公司将及时了解基金的运作

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努力降低公司投资风险，维护公司投资资金安全。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厦钨投资有限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公司权属公司厦钨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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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作为普通合伙人之一，与另一普通合伙人福创投，有限合伙人福建省投、福建海丝共

同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基金管理人为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规模为

50,000万元。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新材料及智能制造领域，围绕公司钨钼、能源新材料、

稀土及下游应用三大产业链，推进产业并购及整合发展。

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 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5 0.65%

普通合伙人 厦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5 0.35%

有限合伙人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50%

有限合伙人 厦门厦钨投资有限公司 19,500 39%

有限合伙人 福建省国资海丝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0%

合计 50,000 100%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已于 2025 年 11月 25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各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介绍

1.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595995587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颖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5月 30日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湖里路 27号 2#楼 2Z-13M室（自贸试验区内）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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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基金业协会备案时间：2014年 4月 23日（登记编号：P1001347）

2.厦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UR7WT6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钟可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时间：2022年 3月 28日

住所：厦门市集美区金辉西路 8号之 6栋 3014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基金业协会备案时间：2022年 11月 18日 (登记编号：P1074142)

（二）有限合伙人介绍

1.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8753848X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非

注册资本：1,029,957.79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 4月 27日

主要股东：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80.5817%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 115号

经营范围：对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铁路运输等行业或项目的投资、开发；

对银行、证券、信托、担保、创业投资以及省政府确定的省内重点产业等行业的投资；

对农业、林业、酒店业、采矿业的投资； 房地产开发；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福建省国资海丝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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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MA359L2R7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林坚

注册资本：50,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 12月 22日

主要股东：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芙蓉弄 7号-26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厦门厦钨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2Y7D6J9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钟可祥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5月 2日

主要股东：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7 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D栋 8

层 05单元 X

经营范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运用本基金资产对

未上市企业或股权投资企业进行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依

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三、拟设立的并购基金的基本情况及基金合伙协议核心条款

（一）拟设立的并购基金名称：福创嘉泰益鑫（厦门）并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为准）。

（二）注册地：福建省厦门市

（三）基金规模：5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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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登记为准）。

（五）合伙人及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 福建省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5 0.65%

普通合伙人 厦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5 0.35%

有限合伙人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000 50%

有限合伙人 厦门厦钨投资有限公司 19,500 39%

有限合伙人 福建省国资海丝投资有限公司 5,000 10%

合计 50,000 100%

（六）出资方式及进度

以货币方式出资，首期出资 1,096.5万元（其中厦钨嘉泰首期出资 100万元，其余

各方首期出资额为认缴出资额的 2%），后续出资由各合伙人分期缴付。

（七）投资领域

基金以投资新材料及智能制造领域的企业为主，围绕厦钨钨钼、能源新材料、稀土

及下游应用三大产业链，以产业并购及整合发展为导向，可采用直投的方式开展投资，

也可设立专项目子基金，直投于项目。

投资方向包括但不限于：

1.先进材料：超性能金属材料、稀土功能材料、先进能源新材料、3D 打印材料等；

2.切削工具：新型硬质合金材料、超硬材料、超性能涂层材料、高端切削工具、切

削解决方案关键功能标的、硬质合金其他特种应用等；

3.先进制造：先进电机/传动/驱动控制系统、机器人关节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制

造等。

（八）管理及决策机制

1.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福创投及厦钨嘉泰共同担任，执行事务合

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



6 / 9

2.基金由福创投担任管理人，为基金提供管理服务。基金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作

为基金投资最高决策机构。

（1）投委会委员：共五名，其中福创投委派两名，厦钨嘉泰委派两名，基金委派

一名；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决策事项需由五分之三（含）以上投决委

员同意。

（2）投委会观察员：福建海丝委派一名观察员；观察员仅有知情权无决策权。

3.基金合伙人会议由基金全体合伙人共同组成，合伙人会议按照各合伙人实缴出资

比例行使表决权，有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实缴出资额的有限合伙人出席

方为有效。合伙人会议职责包括审议通过延长投资期或经营期限、增减资、修改合伙协

议、解散、清算等重大事项。对基金名称、经营范围的变更，增加基金认缴出资总额、

修改合伙协议、延长合伙期限和投资期、聘任和解聘管理人应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其他事项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实缴出资额的合伙人同意，且其中必须包含执行事务合

伙人的同意。

（九）基金期限

基金的经营期限为 7 年，其中投资期为 4 年，退出期 3 年；如存续期限届满前 6

个月，基金投资项目仍未全部退出，经基金管理人提议并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延长

存续期限 2年。

（十）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均按日计算，基金按下述计算方式向管理人支付基金管理费：

1.投资期：基金投资期内，每年的管理费为全体合伙人实际缴纳出资本金总额的 2%，

若当年增加实缴出资额，年管理费按照不同的实缴出资总额分段进行计算。

2.退出期：每年管理费按照基金已投未退的投资金额 1.5%计算。

3.经营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

（十一）收益分配

对于基金所回收的所有资金，在扣除应承担的税收、管理费、托管费及运营费用后，

按下列原则和顺序进行分配：

（a）首先，用于基金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的分配，直至全体合伙

人收回的现金等于其全部实缴出资。

（b）其次，用于基金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配门槛收益，直至全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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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人实缴出资额按其实际管理期间计算的所得税前年化收益率（单利）达到 6%。

（c）最后，如有余额，其中的 20%作为管理人应获得的绩效分成支付给管理人，

其中的 80%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继续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

绩效分成计算时点原则上应在基金整体清算时税前年化收益率（单利）达到门槛收

益率 6%后再进行分配，除非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修改分配时点。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钨嘉泰首期出资 100万元（并非按其认缴出资比例出资），如分

配时厦钨嘉泰存在其实缴出资比例超出认缴出资比例的情况，超出部分不参与门槛收益

及绩效分成的分配，未超过的情况，按照本条约定正常分配。

（十二）亏损分担

基金清算时如果出现亏损，首先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以其对基金的实缴出资弥补亏损

（其中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钨嘉泰实际承担亏损的金额按照管理人对应实缴金额比例来

承担），剩余部分由其他合伙人按相对出资比例承担。

（十三）债务承担

1.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基金不得对外举债。基金债务仅包括应付职工薪酬(如

有)、应交税金、应付红利和其他应付款等应交应付性质项目，而不涉及到任何形式的

对外短期和长期借款。

2.基金涉及到的上述债务应先以基金财产偿还。当基金财产不足以清偿时，有限合

伙人在认缴出资额内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十四）权益转让

1.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有限合伙人可以向基金其他有限合伙人，也可以向满足条件

的其他自然人或企业转让其在基金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但转让后需满足协议的

有关规定，且受让方应继承与转让份额相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人以

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两个以上合伙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

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2.除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或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普通合伙人不得转让在基金中的出

资或财产份额，且不得主动要求退伙。

（十五）退出机制

基金可通过如下方式进行退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方式、由上市公司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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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方式收购、股权转让方式、股权回购方式、公司清算的方式以及其他法律许可的方

式。

（十六）协议的生效

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基金成立后，因协议明确约定无需全体合伙人

表决同意的事项发生变化而需修改协议的，由执行事务合伙人直接修订并签署后即发生

法律效力，并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规定提交工商登记机关备案。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公司通过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能够借助合作方

的资源、投资管理及运营管理经验，有利于增强公司投资能力，有利于加快公司的战略

布局与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基金主要投资领域与公司所处产

业具有协同性。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

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授权事项

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班子及其授权人士，在与《合伙协议》核心条款原则

一致的前提下，办理本次参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协

议的签署工作。

五、存在的风险

1. 并购基金目前处于筹备阶段，尚需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等相关部门审核批准，能否成功设立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的特点，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

业环境、投资标的以及经营管理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拟设立的基金的未来投资收益

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投资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公司将

及时了解基金的运作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努力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维护

公司投资资金安全。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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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6日


